
名稱
期限

(天)
名稱

期限

(天)
名稱

期限

(天)

社會

福利
32

中低收入老人

修繕住屋補助
區公所 1 區公所 13 14 7 修正:受理天數

社會

福利
65

身心障礙者生

活補助
區公所 1 區公所 29 30 新增

社會

福利
66

父母未就業家

庭育兒津貼申

請

區公所 2 區公所 73 75 14 新增

社會

福利
67

父母未就業家

庭育兒津貼申

復

區公所 2 區公所 8 10 14 新增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增修訂彙整表

核定機關

統計：

原「社會福利」類別為64項，本次建議新增3項、修正1項、刪除0項，修訂後「社會福利」類別共67項

特定

程序

(天)

辦理總

期限

(天)

補正

期限

(天)
備註類別

編

號
申請案件項目

受理機關 會辦機關

提報機關：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提報日期：105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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